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一）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1
	未经依法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
	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及部管储备地块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5亩
	900-100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5亩
	800-90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5亩
	650-75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5亩
	550-650元/平方米

	
	
	
	占用规划确定的市管储备地块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800-90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700-80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500-60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400-500元/平方米

	
	
	
	占用其他一般耕地的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700-80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600-70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400-500元/平方米

	
	
	
	
	
	非法占耕地总面积＜10亩
	300-400元/平方米

	
	
	
	占用其他农用地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450-55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200-300元/平方米

	
	
	
	占用未利用地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350-45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150-250元/平方米

	
	
	
	占用建设用地
	工业仓储等经营性项目
	250-350元/平方米

	
	
	
	
	公共基础设施、公益事业项目等非经营性项目
	100-200元/平方米

	
	
	
	特定类型用地项目
	国家及市级重点项目、军事项目、宗教项目
	100元/平方米

	注：1、超出批准数量占用土地的，以多占的土地面积作为非法占地总面积适用本基准表；2、非法占用的土地涉及多种地类的，应当对不同占地情况分别计算罚款额后予以合计；3、临时用地项目非法占地的，以其主体工程的项目类型作为该临时用地的项目类型，适用本基准表；4、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二）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2
	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逾期不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非法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20亩
	耕地开垦费4-5倍

	
	
	
	非法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10-20亩（包含10亩）
	耕地开垦费3-4倍

	
	
	
	非法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5-10亩（包含5亩）
	耕地开垦费2.5-3倍

	
	
	
	非法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2-2.5倍

	注：1、破坏种植条件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处罚，罚款标准按照本基准表（三）量罚；2、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三）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3
	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破坏种植条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
	破坏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9-10倍

	
	
	
	
	破坏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8-9倍

	
	
	
	破坏规划确定的市级储备地块
	破坏市级储备地块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7-8倍

	
	
	
	
	破坏市级储备地块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6-7倍

	
	
	
	破坏其他一般耕地
	破坏其他一般耕地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5.5-6倍

	
	
	
	
	破坏其他一般耕地总面积＜5亩
	耕地开垦费5-5.5倍

	注：1、破坏的耕地涉及以上多种情形的，应当对不同情形分别计算罚款额后予以合计；2、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四）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4
	在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
	占用农用地
	占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
	土地复垦费9-10倍

	
	
	
	
	占用规划确定的市级储备地块
	土地复垦费8-9倍

	
	
	
	
	占用其他一般耕地
	土地复垦费7-8倍

	
	
	
	
	占用其他农用地
	土地复垦费6-7倍

	
	
	
	占用未利用地
	土地复垦费5.5-6倍

	
	
	
	占用建设用地
	土地复垦费5-5.5倍

	注：1、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的土地涉及以上多种情形的，应当对不同情形分别计算罚款额后予以合计；2、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修建建筑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罚，罚款标准按照本基准表（一）量罚；3、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五）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5
	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逾期不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
	涉及农用地
	涉及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
	土地复垦费4.5-5倍

	
	
	
	
	涉及规划确定的市级储备地块
	土地复垦费4-4.5倍

	
	
	
	
	涉及其他一般耕地
	土地复垦费3.5-4倍

	
	
	
	
	涉及其他农用地
	土地复垦费3-3.5倍

	
	
	
	涉及未利用地
	土地复垦费2.5-3倍

	
	
	
	涉及建设用地
	土地复垦费2-2.5倍

	注：1、经批准的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未完成复垦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罚，罚款标准按照本基准表（五）量罚；2、涉及占用耕地的应当恢复种植条件；3、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六）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6
	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违反规定，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
	涉及农用地
	涉及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及部级储备地块
	违法所得的27-30%

	
	
	
	
	涉及规划确定的市级储备地块
	违法所得的23-27%

	
	
	
	
	涉及其他一般耕地
	违法所得的18-23%

	
	
	
	
	涉及其他农用地
	违法所得的13-18%

	
	
	
	涉及未利用地
	违法所得的10-13%

	
	
	
	涉及建设用地
	违法所得的10-13%

	注：1、该项违法行为涉及以上多种情形的，应当对不同情形分别计算罚款额后予以合计；2、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土地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七）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
	罚款基准

	7
	对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
	实际用途
	

	
	
	
	经营性项目
	300-400元/平方米

	
	
	
	属于禁止用地项目
	400-500元/平方米

	
	
	
	其他项目
	具有营利性
	200-300元/平方米

	
	
	
	
	不具营利性
	100-200元/平方米

	注：1、经营性项目包括旅游、商业、娱乐、金融、服务业以及商品房等经营性项目；2、违法情形是否属于禁止性用地项目，以违法行为发生时有效的《禁止用地目录》为准；3、其他项目中属于具有营利性的是指经营性项目以外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用地项目；4、罚款适用本裁量基准，其他行政处罚内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